办理结果分类  B 
是否公开   公 开

梁河县教育体育局


梁教体复﹝2022﹞11号

[bookmark: _GoBack]对梁河县第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46号建议的答复

 景德会 代表：
你提出的关于请求帮助解决芒东小碗村体育健身中心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体育部门得关心支持下我县教体局坚持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加大对全民健身的投入，在有条件的地方通过安排一定比例的彩票公益金配套其他财政资金的办法，建设体育场地设施、购买健身路径等体育器材，全面鼓励和支持群众能够在居住地身边开展健身活动。
对你们提出的建议我们高度重视，经梁河县教育体育局、研究决定赠送小碗村一副篮球架，并于今年8月向省体育局为小碗村申报一块篮球场建设项目，以解决小碗村村民健身锻炼的需求。
感谢你们对我局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恳请今后多关注我局的工作，多给我们提出的宝贵建议！

印   章
                                2022年6月29日
（联系人及电话：雷世华 13887874889  ）

     抄送：     
（注：1.办理结果分类，即标明“A”、“B”、“C”；2.是否公开，即标明“公开”或“不公开”）





